关于‌《新野县本级政府管理资金存放激励办法（试行）》的起草说明

现将《新野县本级政府管理资金存放激励办法（试行）》的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bookmark: _GoBack]近年来，新野县各项贷款余额、存款余额均位居全市前列，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两项指标稳居全市首位，但存贷比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能有待进一步释放。为借鉴先进地市实践经验，切实加强县本级财政性资金存放管理，有效防范资金安全风险与廉政风险，优化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地方经济支持力度，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的通知》（豫财库〔2017〕56 号）、《关于印发南阳市金融业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激励办法（试行）的通知》（宛政办〔2021〕44 号）等文件精神，在对标外地先进经验、开展多轮调研论证、广泛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结合《新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野县金融业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奖励试行办法》（新政〔2022〕12 号）实施情况，拟定了《新野县本级政府管理资金存放激励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四章十六条，主要内容涵盖总则、基本原则、政府管理资金调整方法、安全预警及其他事项。
（一）总则
明确了《办法》的制定目的、资金范围（包括社保基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财政性资金及对应账户）和适用对象（辖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确立了政府管理资金动态调整的核心思路。
（二）基本原则
提出规范透明公平、资金安全和支付优先、保值增值、例外四项原则，构建了资金存放管理的基本框架，既保障资金安全收益，又兼顾政策连续性和特殊管理需求。
（三）政府管理资金的调整方法
明确存储资金指标按 50% 存量、50% 增量核定，增量资金根据年度考核成绩实行 “奖优罚劣” 调整；规定了调整额度、流程、路径及过渡措施，明确每年 4 月底前完成调整，确保激励机制可操作、可落地。
（四）安全预警及其他事项
建立联合预警机制，明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新野监管支局的风险报告责任，保障政府管理资金安全；明确《办法》施行时间及相关执行要求。
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办法》的制定严格遵循相关政策规定，不新增财政专户，仅通过存量优化、增量倾斜的方式调整资金存放，既强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激励约束，又确保政府管理资金的安全、规范、高效运作，对推动我县金融高质量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